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推進會議運作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落實執行本法規定，得就下列事項召開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推進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1、 本法第一條之二第一項所定建構可信賴個人資料保護環境相關事務之協調及聯繫。
2、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個人資料事故通報案件之協調及聯繫。
3、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個人資料保護長職權行使之協調及聯繫。
4、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之評估、會商、協調及聯繫。
5、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定個人資料跨境傳輸及國際合作相關事務之評估、會商、協調及聯繫。
6、 本法第三章之一所定行政監督事項之規劃、協調及聯繫。
7、 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公告之評估、會商、協調及聯繫。
8、 公務機關執行職務、研擬政策或法規草案內容涉有個人資料保護議題之研商。
9、 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認定爭議之協調及建議。
10、 其他經本會認定有協調聯繫必要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1、 考量個人資料保護事務與各類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之職務或業務密切相關，為建立本會與其他公務機關（含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平臺及提升合作效率，共同建構安全可信賴之個人資料保護環境，充分掌握實務疑難及監理需求，爰於本條明定本會得召開本會議之事項，藉由本會議進行跨機關之溝通、協調及聯繫。
2、 又本會議之功能目的在於機關間之溝通、協調及聯繫，與本會之委員會議有所不同，亦無從取代本會委員會議之職權，故本條所列事項倘涉及本會組織法第七條所定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自仍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併此敘明。

	第三條　本會議置召集人一人，由本會主任委員擔任；置副召集人三人，由本會副主任委員及專任委員擔任。
本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時，得指定副召集人一人代理之。
	1、 第一項明定本會議之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員擔任，並置副召集人三人，由本會副主任委員及二位專任委員擔任。
2、 第二項明定本會議原則上由召集人主持，另為因應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之情形，明定召集人得指定一名副召集人代理之。

	第四條　本會議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明定本會議開會之頻率，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如有臨時性、急迫性事務須迅速處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議之召開，由本會通知中央二級行政機關及獨立機關派員出席，並視議題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相關機關與會。但臨時會議之召開，得由本會視議題需要通知相關公務機關派員出席。
前項受通知之公務機關，應指派個人資料保護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出席本會議。
本會議召開時，得邀請非公務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列席提供意見。
	1、 參考南韓個人資訊保護政策委員會、我國行政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執行聯繫會議等之運作情形，並考量非公務機關之監管政策、法規、中央與地方之業務分工，主要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規劃督導，爰於第一項規定本會議出席機關原則上為中央二級行政機關及獨立機關。至若本會議召開時，相關議題亦涉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相關機關權責，則本會得視議題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相關機關與會。另考量臨時會議之召開，多是為處理臨時性或具時效性之特定議題，與定期會議之性質有別，爰於第一項但書明定臨時會議得由本會視議題需要，通知該議題之相關公務機關派員出席。
2、 鑑於個人資料保護長負責統籌推動及督導考核公務機關內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與本會議協調聯繫事項密切相關，爰於第二項明定公務機關應指派個人資料保護長或其他嫻熟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適當人員出席本會議，以利本會議之進行。
3、 第三項明定本會議得邀請非公務機關代表、專家或學者列席提供意見，俾利協助釐清相關議題之爭點。

	第六條　本會議召開前，本會得視議題需要，通知相關公務機關就第二條各款所列事項提供必要說明資料。
	為提升議事效率，明定本會議召開前，本會得視議題需要，通知相關公務機關就第二條事項提供必要說明資料，以利本會議之進行。

	第七條　本會議之幕僚作業，由本會綜合規劃及政策推進組（名稱暫定）辦理；所需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本會議之幕僚單位及經費編列。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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